附件

广东培正学院立新·社团文化园管理制度
（试行）

为了进一步明确学校立新•社团文化园管理职责，规范管理和使用权限，提高公共资源使用效能，将社团文化园打造成社团特色展示和创新创业教育成果展示的平台，特制定本办法。
一、权限和职责
（一）学校团委
1.负责园区多功能大厅设备的日常管理，包括使用前的常规测试检查，日常使用情况登记、使用结束后设备的收拾清点整理、与使用部门交接工作时共同核对设备清单及使用情况并签名确认、故障登记、故障停用、联系保修等；但不包括拆机、拆线检修的权限；
2.负责园区社团办公室的调配和日常管理，定期检查内务情况；
3.负责园区活动多功能大厅使用的审批和备案，监控使用情况；
4.指导社团联合会建立一支8～10人的专门团队，由专业人员进行培训后负责大厅设备的操作，团队成员实行任期制，任期一年为届，任期届满需完成对新团队成员的培训。
（二）总务处
1.负责园区多功能大厅的维护，定期对音响设备、灯光设备和照明设备及其他公共物资进行检查和维护；
2.定期对投影仪和网络设备检查，及时报信息与设备管理处维修；
3.可定期抽查园区卫生情况，对学生组织（社团）或创业团队使用不规范的情况提出整改意见；
4.保存园区所有办公室、活动大厅和通道的钥匙各一套备案。
二、管理规定
1.活动大厅由学校统一配备灯光音响设备和投影设备，一定数量的可折叠条桌和折叠椅，休闲茶座等。
2.多功能大厅的使用面向群体为各级学生组织（社团）和创业团队，开展活动范围：小型会议、辩论赛、演讲赛、学术讲座、各类活动开闭幕、商务谈判比赛、小型演出、学生干部交流活动等。
3.多功能大厅不得开展运动量较大的活动，不得进行街舞类表演和人数超过12人的舞蹈表演，活动人数原则上不超过210人。
4.活动大厅开放时间为周一至周五中午、晚上，周二下午和周六、周日全天，相关组织（社团）和创业团队可根据需要申请使用，中午开放时间为12:30～14:00，晚上开放时间为：18:00～21:00，周末开放时间为：10:00～12:00,15:00～17:00,18:00～21:00,特殊情况须经学校团委审批方可，整体活动结束时间21:40。
5.园区社团和创业团队工作室开放时间与多功能大厅一致。
6.除音乐类社团外，所有入驻的社团要求每年有1～2支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立项团队，每两年评估一次，不符合条件的要求退出园区。
三、使用要求
1.社团办公室、多功能大厅和大学生艺术团服装间，由校团委指导和督促学生社团联合会、大学生艺术团负责管理和维护。
2.多功能大厅的使用统一由校团委负责登记和审批，除承接的创新创业教育学院和学校团委委托的活动外，原则上各学生组织（社团）、创业实践团队申请次数不得超过1次，创业实践团队申请使用多功能大厅须先由创新创业教育学院签署意见，校团委审核批准。
3.各进驻学生社团、创业实践团队必须严格遵守会馆管理的各项规定，自觉维护各办公室及公共场地的卫生及整洁。
4.校团委和创新创业教育学院每周对会馆内各区域进行内务检查，并通报内务检查情况，对于办公场地内务脏乱差的团队遭通报3次将收回办公场地，使用多功能大厅使用不遵守管理规定遭通报1次的，取消两年内使用多功能大厅资格。
5.多功能大厅及其相关服务区域实行谁使用谁负责保洁的管理模式，由使用部门在使用结束后进行保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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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广东培正学院立新·社团文化园使用申请表
填表日期：                                                 编号：                
	申

请

单

位

填

写
	申请部门
	
	申请
场地
使用
时间
	□文化园大厅
□设备室

	
	参与人数(限210人以下)
	
	

	
	活动负责人
	老师：
联系方式：
	
	活动日期：     年    月     日；星期       

	
	
	
	
	活动布置时间：         时        分 

	
	
	学生：
联系方式：
	
	管理员到位时间：         时        分  

	
	
	
	
	预计结束时间：         时        分  

	
	活动内容
	活动主题：
活动形式：

	
	申请需要器材
	□空调；    □灯光；         □投影仪（文化园内部）
□音响；    □麦克风     个  □椅子 _____把
其它：

	审


批


意


见
	学生团队
负责人
	审核意见：                            签名：
               日期：

	
	指导教师意见
	签名：
日期：

	
	院系学生工作
主管领导意见
	签名：
                                   日期：

	
	社联意见
（是否有活动安排）
	□有活动安排     □无活动安排         签名：
                       日期：

	
	场地保洁责任人
	                             审批：

	
	审批意见
	· 场地及时间安排上没有使用冲突；
· 无需安排受训学生管理员协助；
· 可以提供所申请器材；        
其他情况：
可以安排受训学生管理员协助：同意      单位    月    日
使用：□2小时 □4小时      □安排    名受训学生管理员协助。
社团联合会签名：             校团委签名：      
日期：                       日期：             

	本次活动责任人，对使用学院社团文化园的管理规定已知悉，并同意遵照执行。同时由活动举办部门负责组织人员进行现场秩序管理。                    
活动责任人签名：
                                           日          期：

	社团文化园使用完毕，社联管理员验收确认。   
社联管理员签名：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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